
哈拉哈达镇大西沟村2022年第三季度光伏电站收益分配使用实施方案
为有效落实村级光伏电站收益资金，根据“关于对巴林左旗村级光伏电站二0二二年第三季度村级光伏电站收益进行分配的通知”（左乡振发[2022]46号）文件精神和哈拉哈达镇关于二0二二年第三季度村级光伏电站收益资金的分配方案，结合本村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1、 资金来源及额度
本次收益资金为全旗联村电站发电收益。全旗联村村级光伏电站在2022年第三季度国家补贴收益分配997.22元，合计997.22元。
二、资金使用方式
根据《巴林左旗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结合联村光伏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本村实际情况，主要用于开展小型公益事业。对于2022年第三季度国家补贴收益资金，则按照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统筹村内生产设施维护、道路维修、环境卫生整治及其他临时性的村级公益事业劳务等落实小型公益事业。
三、基本原则
1、公开公平、阳光操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阳光操作，采取“公告、村申报、镇审定”的程序方式进行，并对所分配获得的收益金进行公告公示。
2、统筹协调、提高效益。兼顾村级公益事业、村风文明等发展实际，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加强风险管控，防止系统性风险。
3、积极稳妥、完善制度。制定光伏收益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制度，必须专项报批、专款使用，依法依规，科学规范管理。
四、实施程序
1、村两委结合本村工作实际确定公益事业责任区域和工作内容内容，并制定与之匹配的工作要求和考核指标,报镇扶贫办、项目办审核通过后进行落实。
2、公告。确定小型公益事业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期为10天。
3、公示期结束后，根据开展小型公益事业，将小型公益事业名单上报镇项目办和乡村振兴办存档。
4、资金发放方式。补贴收益资金全村统筹村内生产设施维护、道路维修、环境卫生整治及其他临时性的村级公益事业劳务等落实小型公益事业建设。
五、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成立村级光伏收益类资金整合使用领导小组和监督考核验收小组。明确责任分工，细化管理和考核方式，制定与区域相适应、可落实、能量化、易操作管理考核制度。
2、科学合理划分小型公益事业相关内容。综合考虑工作量与村内实际需求、参与群众的健康状况与劳动强度等因素，科学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和区域，推动本村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3、考核奖惩。村督查验收小组对小型公益事业落实情况进行考核监督。小型公益事业需要根据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接受村两委的管理、教育、考核的相关要求，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


哈拉哈达镇大西村民委员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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